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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回扣”是困绕旅游行业多年的难题，“小费”作为解决“回扣”问题可能
手段之一，在一些旅行社已经开始实行。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制度变迁理
论，对“小费”制取代“回扣”制的变迁动力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在现阶段，只有
“小费”制制度供给，缺乏“小费”制制度需求，从而无法全面实现“回扣”制到
“小费”制的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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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titution of “gratuity”,  as a solution to “k ickback”,  has carried out  in 
some travel servic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motive of insti tutional 
change from the institution of “k ickback”  to the institution of “gratuity”  by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draws a conclusion, in this stage, there is institutional 
supply of “gratuity”,  but it  lacks of institutional demand of “gratuity”  in tourism 
industry. As a result,  institutional change from the institution of “k ickback”  to  the 
institution of “gratuity”  can’ t  carr ied out  completely.  

   

Key   words: the institution of “k ickback”;  the institution of “gratuity”;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stitutional supply; institutional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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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中国旅行社在2004年8月中旬推出了价格较高的国内游“ＶＩＰ系列团”，
首次引入奖励导游小费的方式，如服务满意，请游客自愿支付导游小费（20元／天）
[1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旅行社在全国旅游行业引起轩然大波。但全国首个“导游小
费制”尝试团却是杭州大厦旅行社于2004年9月22日发往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四飞五
日团 [2 ]。对于“小费制”，国家旅游局的态度最开始是“只要游客愿意，旅游局是允
许的” [3 ]。而后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又否认认可“小费制” [4 ]。那么为什么旅行
社热衷于“小费”制？而有关部门态度又模棱两可，“小费”制最终能实行吗？本文
作者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小费”制产生原因分析  

   

每年黄金周期间，旅游投诉增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为旅游购物投诉。而购物投诉
主要针对导游私拿高额回扣，极大影响导游服务质量。并且许多人都意识到影响导游
服务水平的主要原因就是导游“回扣” [5 ]。“回扣”存在的主要原因旅行社之间的恶
性竞争。削价是目前国内旅行社竞争的主要手段，为保证必要的组团利润，旅行社惟
有取消导游的薪酬、降低接待标准，甚至纵容、怂恿导游带客购物，以获得不菲的
“人头费”和购物签单。更有甚者，随着旅行社利润的进一步降低，一些旅行社出现
了将团队“卖给”导游，也就是向导游收取“人头费”的做法。导游本身工资很低，
又要交“人头费”，只能拼命进行导购，降低服务质量。而另一方面部分游客尤其是
理性游客已经知道在旅游中导游回扣高，很少甚至不进行任何购物，导游拿不到回
扣，不但自己收入没有，甚至还要倒贴，可想而知，服务质量能高吗？这样游客和导
游之间形成了“囚徒困境”（Prisoner’ s dilemma）。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个体
行为的目的都是效用最大化，游客的旅游目的是，即在一定支出条件下，尽可能得到
最好的服务；导游的目的是在既定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收益。下面用简单博弈模型分
析二者的行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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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游客与导游困境  

   

   

   

数字表示双方的得益，游客和导游表示博弈中的两个博弈方，游客有“购物”和“不
购物”两种可选择策略，导游有“服务质量高”和“服务质量低”两种可选择策略。
图1是他们不同选择策略得益组合：如果游客购物，导游服务质量高，双方各得益
10，如果游客不购物，当然不需付另外的相当高的购物费用，得益为15，而导游因为
游客不购物，将没有回扣，如果服务质量高，精力付出很多，故得益为－5，如果游客
购物而导游服务质量低，则游客得益为－5，导游即拿到回扣，又不需要花更多精力，
因而得益为1 5，如果游客不购物，导游服务质量低，则双方得益分别为5和0。那么最
终的博弈结果会是哪一种呢？  

   

现在我们对该博弈进行直接分析，作为游客，如果对方服务质量高，己方选择购物得
益为10，选择不购物得益为15，因而会选择“不购物”策略；如果对方服务质量低，
己方选择购物得益为－5，选择不购物得益为5，因而会选择“不购物”策略，结果对
于游客而言，无论对方使用何种策略，都会选择“不购物策略”；相反，对于导游而
言，无论对方选择何种策略，己方都会选择“服务质量低”策略。博弈结果是游客选
择“不购物”策略，导游选择“服务质量低”策略，得益组合为（0，5），很显然不
是最佳选择（1 0，10），即双方合作，游客购物，导游服务质量高。游客和导游都从
个体利益出发，不一定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有时甚至是相当差的利益。  

   

因而，传统“回扣”制虽然能一时增加导游利益，但却损害游客利益，最终结果可能
是“双输”。而广东中旅实行“小费”制的初衷就是提高导游服务质量，同时又提高
导游收入。实行“小费”制，旅行社推出的旅游路线就变成“纯玩团”，相应也提高
团费，从而保证旅行社的利益，同时减少甚至取消购物，相应购物投诉将下降，对于
旅游行业管理部门也是有利的，但根据我国国情，在现阶段实行“小费”制，能从根
本上杜绝购物回扣吗？能真正实现游客和导游“双赢”吗？下面就从“回扣”制到
“小费”制的制度变迁过程进行分析。  

   

二、“回扣”制到“小费”制的制度变迁分析  

   

（一） 制度的含义  

   

通俗地讲，制度就是游戏规则。诺思（1978）认为，制度可以分为三大类，或三个层
次，即（1）宪法秩序；（2）制度安排；（3）规范性行为规则 [6 ]。宪法秩序是第一
类制度，它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第二
类是制度安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是指约束特定行为模式和关系的一套行
为规则，制度安排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而规范性行为规则主要来源于
对现实的理解，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有关。“回扣”是导游和购物景点以及旅行社
之间非正式规则，“小费”也是一种潜规则，是客人对服务满意而支付的一种额外报
酬。“回扣”和“小费”都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二）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是一种新的制度替代旧的制度，它包括（1）游戏规则制定权归属的转移，和
（2）游戏规则具体内容的变更（汪洪涛，1999）。当一个行动集团（个人或团体）
能够看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制度安排）将会带来很大的利益，使得因革新组织所花



费的成本得以补偿，这些新的制度安排有益于实现潜在的规模经济，降低信息成本，
分散风险和把外部效果内部化，就会进行制度变迁 [7 ]。  

   

制度变迁的目的在于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的总体效益和效率，从而实现
增加社会有效资源的目的 [6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变革成本主要包括（1）规划设计、
组织实施新的活动方式和规则（制度）的费用；（2）清除旧制度的费用；（3）消除
变革阻力的费用；（4）制度变革造成的损失；以及（5）制度变迁中的随机成本 [8 ]。
任何一种制度变迁（新的制度安排）都不是随意决定的，而是根据费用效益分析的结
果。制度变迁要将新的制度的运行效益和成本加以比较。一方面，人们做出的任何一
种制度安排都是在当时和当地具体条件下，运行效益大于运行成本的制度，即净受益
大于零的制度。否则，人们就不会做出这项制度安排或选择这项制度。因此，制度净
受益大于零是新的制度安排的前提和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要将新旧两种
制度的净收益进行比较，如果新制度的净收益大于旧制度的净收益，就会进行制度变
迁；如果新制度的净收益小于旧制度的净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将难以进行，或即使已
经进行，也由于阻力（变革成本）太大而夭折。  

   

制度变迁能否完成，即使完成后能否达到制度均衡（相对稳定），还取决于制度供给
和制度需求。制度需求一般指制度服务的接受者的需求或社会需求，只要原有的制度
安排的社会净收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
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因此，制度需求有制度的社会净收益决定。制度供给
一般指制度决定者的供给，由制度决定者“生产”和提供的。决定制度供给的是制度
供给方的个别成本（变革成本）和个别收益，只要个别收益大于个别成本，就会产生
制度供给。只有新制度的社会潜在净收益大于原来制度的社会净收益，新制度供给者
的个别潜在净收益大于原有制度净收益，才会既有制度变革的需求，又有制度变革的
供给，既有变革动机，又有变革能力，变革者才会采取行动，放弃旧的制度安排，选
择新的制度安排，即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迁 [8 ]。  

   

（三） “回扣”制到“小费”制的制度变迁分析  

   

无论是导游购物回扣还是游客向导游交纳适当小费，这不仅仅只是游客和导游两方利
益的问题，还涉及到司机、旅行社、旅游定点购物商店及旅游管理部门等各方面的利
益。下面简单分析实行这两种制度各利益关联方的利益得失。  

   

1、 “回扣”制  

       受益方：（1）导游：从购物中拿到回扣  

   

             （2）司机：与导游分享回扣  

   

             （3）旅行社：支付少量或不支付导游费，向导游收取“人头”费  

   

             （4）旅游定点购物商店：通过许多劣质产品以次充好，获取大量利益  

   

             （5）游客：团费低  

   

受损方：（1）游客：被动或被迫购买物非所值旅游商品  

   

             （2）旅游管理部门：旅游投诉增加，管理难度加大  

   

             （3）旅行社：团费低，甚至负团费，利润低，投诉增加，声誉受到影响  

   

             2、 “小费”制  

   

受益方：（1）导游：游客根据服务满意度，交纳小费  

   

             （2）游客：服务质量提高，少购物或无购物  

   

             （3）旅行社：团费高，利润增加，投诉减少，声誉提高  

   

             （4）旅游管理部门：旅游投诉减少，管理难度小  

   

             （5）司机：增加旅游车司机补贴或从小费分成  

   

受损方：（1）旅游定点购物商店：全行业面临倒闭  

   

             （2）司机：无额外回扣  

   



             （3）游客：团费提高  

   

在以上六方利益团体中，旅行社是新制度的倡导者，实行“小费”制，可增加团费，
提高利润，同时不用支付或少量支付导游服务费，同时降低投诉率，声誉提高，因
此，旅行社在“回扣”制向“小费”制变迁过程中，其净收益是增加的。实践中，也
是旅行社（广东中旅）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其它许多旅行社（杭州大厦旅行社
等）积极跟进。  

   

导游在“回扣”制向“小费”制变迁过程中，其净收益取决于“回扣”收入和“小
费”收入之差。“回扣”收入取决于游客的购物金额，“小费”也取决于自己的服务
质量和游客对服务质量的认可及游客的习惯。在我国，对服务产品付“小费”还是一
件新鲜事。广东中旅推出的“VIP”团，成行的两个团队分别是厦门和黄山4天游团，
每团都有2 0个客人。客人们旅游回来后，每人都按每天20元旅行社建议的标准给了8 0
元的小费，并向旅行社反映，VIP团不购物，又履行了所承诺的住宿餐饮标准，小费
交得心甘情愿 [9 ]。但大部分团队为标准团，加上各地的习惯和风俗不一样，有多少游
客交纳小费是一个问题。据新浪网2004年8月18日网上调查，调查的点击率超过2万
次，有近2 000网民参与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0 .11%的人“不赞成国内游收小
费”，仅有39 .89%的人表示了支持 [10]。如果导游提供优质服务却拿不到相当的小
费，导游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考虑，又可能增加购物景点。虽然导游赞成“小费”制，
但如果游客少量或不给小费，则导游收益受损，又可能回到“回扣”制的“囚徒困
境”。  

   

游客是“小费”制的核心，“小费”制能否取代“回扣”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客
的主动配合。尽管游客知道团费低的团队必须参加购物，但大部分游客还会选择低价
团，旅行社只能提供二等产品满足游客需要 [11]。从理性上分析，游客在传统的“回
扣”制中，尽管支付团费较低，但必须参与购物，即使不参加购物，所得到的旅游效
果很差，即效用很低。在“小费”制中，不但要支付高团费，而且可能要支付小费，
虽然服务质量可能比较高。但旅游产品是无形产品，作为游客可能更关注自己的货币
支出。从经济学上分析，“小费”制取代“回扣”制，游客的净收益应该是增加的。
在现在中国，“小费”制作为一舶来品，在观念上接受可能需要一个过程，这在以上
的调查结果中可能反映出来 [10]。  

   

旅游管理机构从净收益角度看，“小费”制取代“回扣”制，净收益由负变正，应该
支持制度变迁。但国务院下发的《导游人员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导游不得以明示或
暗示等任何方式索要小费或私自收受小费。因此任何以明示（即在合同中规定）或暗
示的方法索要小费是违反规定的。这也是旅游管理机构对此制度模棱两可的原因。要
想实现“小费”制向“回扣”制的制度变迁，此条例可能成为变革成本之一。  

   

旅游定点购物商店在此制度变迁过程中，损失最大。许多商店面临转轨或破产。全国
有上千家定点购物商店，“小费”制取代“回扣”制，定点购物商店可能会成为最大
的变革阻力，此利益集团会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来阻挠制度变迁的进行。有些
定点购物商店与地方旅游管理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有可能促使地方管理部门
反对新制度的实行。  

   

司机在所有利益集团中间，处于绝对弱者地位，并且“小费”制取代“回扣”制对其
利益影响不大，因而他们在制度变迁中的力量可以忽略。  

   

综上所述，旅行社是“小费”制的制定者（制度供给者），在“小费”制取代“回
扣”制过程中，其个别净收益是增加的，因而产生有效的制度供给。制度需求方涉及
到旅行社、游客、导游、司机、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定点购物商店，导游虽然支持
“小费”制，但当小费收获很少时，又可能在具体利益对比时重新陷入“回扣”制，
以获取更大利益；游客在现在习惯和国情下，反对者将会对于支持者；旅游管理部门
在现有规定约束下，只能是反对。旅游定点购物商店是最大的反对者。除了旅行社和
导游部分支持外，其余各方的个别净收益都可能减少，实行“小费”制总体净收益小
于“回扣”制的总体净收益，因而难以产生对“小费”制的有效需求，从而难以达到
制度均衡。即使实行“小费”制，也会因为变革成本太高而夭折。因而，在现阶段，
很难全面实行“小费”制。  

   

三、 结论  

   

通过以上对“回扣”制向“小费”制的制度变迁过程分析，在我国某些地区，例如广
东省，在许多游客有出境经历的条件下，更容易接受“小费”制度，这些地区可以独
立于其他地区而率先产生制度变迁，属于“小费”制的局部变迁。这也是非正式制度
经常采用的变迁方式。其他大部分地区，由于总体制度环境的限制，制度变迁成本过
高，尚不具备制度变迁的制度需求，很难全面实现“小费”制。  

   



“小费”制本身是一社会潜规则，从社会效益上分析，是解决游客与导游“囚徒困
境”，破除“回扣”制，提高服务质量，减少游客投诉之良策。要逐步实行“小费”
制，必须在做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旅游局198 7出台的《关于严格禁止在旅游业务中私自收受回扣和收取小费的
规定》虽在2 002年列入“需要修改”的部门规章之列，这一规定的修改在当时被许多
人认为是旅游业内以“回扣”为主体的薪金分配制度瓦解的契机，但到现在还没有有
关“小费”制的具体新规定实行，导致“回扣”现象更加泛滥，服务质量更加低下。
旅游管理部门对“小费”制的政策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小费”制取代“回扣”制的制
度变迁速度。  

   

2、“小费”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否顺利实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客的态度。而游
客在整个利益集体中，信息最不对称。旅行社和社会传媒有权利和义务引导游客，为
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付“小费”这一国际惯例有可能成为保护自己利益，提高旅游效
果一种最有效的方法。  

   

3、在“小费”制取代“回扣”制过程中的最大阻力就是旅游定点购物商店。一部分具
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定点购物商店要重点扶持，其他大部分没有特色的价高质次的
购物商店要合理引导，转变观念，接受市场经济的竞争，最终实现全社会总体净收益
的增加和社会总福利的提高。这一利益集体能否引导好，也是“小费”制能否顺利实
行的关键因素之一。  

   

4、作为导游，合理收受“小费”的前提是服务质量的提高，作为旅行社和导游服务公
司有义务对导游进行定期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防止他们走上
索要小费的道路。  

   

在当前“回扣”制存在的旅游行业，当前要保护好游客利益，首先必须强化旅行社的
契约意识，其次在促销过程中，严格区分购物团和非购物团，购物团在合同中注明购
物地点、购物时间和购物次数；最后游客本身也应保持自己的购物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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